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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治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多合一场所的火灾，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维护公共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多合一场所的消防安全治理，适用

本规定。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多合一场

所的消防工作，督促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

管理职责，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对多合一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活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多合

一场所的防火巡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督促火灾隐患整改等

工作。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多合一场所消防工作实施监督治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

援机构负责实施。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行业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要求，做

好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治理工作。

乡镇（街道）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对本行政区域内多合一场所

实施防火巡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参与督促火灾隐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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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乡镇专职消防救援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多合一场所的灭火和

应急救援工作。

公安派出所对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监督检查范围内的多合一

场所依法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并协

助人民政府以及消防救援机构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进行防火安全

检查。

第五条 多合一场所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遵守消防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消防安全规定，履行消防安全义务。

在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建筑内设置多合一场所

的，所有权人应当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

使用权人应当对场所的消防安全负责，配备消防设施、消防

器材，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范使用电器、燃料设施，配合

消防救援机构及公安派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六条 禁止在下列建筑内设置多合一场所：

（一）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建筑；

（二）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厂房、仓库、集贸市场、商场和公

共娱乐场所；

（三）地下建筑；

（四）法律、法规、规章及消防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场所。

第七条 在本规定第六条规定以外的建筑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已经设置多合一场所的，应当将其住宿区域与非住宿区域完

全分隔，并分别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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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高度大于十五米的；

（二）建筑面积大于两千平方米的；

（三）住宿人数超过十人的。

第八条 在本规定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以外的建筑内已经

设置多合一场所，且无法将其住宿区域与非住宿区域完全分隔

的，应当采取下列消防安全措施:

（一）在多合一场所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设施或者独立式感

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二）住宿区域与非住宿区域之间进行防火分隔，确实无法

分隔的，设置自动喷水灭火设施或者自动喷水局部应用设施；

（三）住宿区域与非住宿区域分别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确

有困难的，设置独立的辅助疏散设施。

层数不超过两层、建筑面积不超过三百平方米且住宿不超过

两人，执行前款规定确有困难的，人员住宿应当设置在首层，并

直通室外安全出口。

第九条 多合一场所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宽度应当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需要，外窗

或者阳台不得设置金属栅栏、招牌、广告牌。确有必要设置的，

应当确保在火灾时易于从内部开启，方便人员逃生。

鼓励多合一场所配备室外金属梯、救生绳等逃生避难设施。

第十条 多合一场所应当配置灭火器、消防应急照明、简易

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和设施，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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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多合一场所装饰、装修及广告牌设置应当符合消

防安全技术要求，不得影响建筑防火防烟性能和灭火救援行动。

第十二条 多合一场所电器产品和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

其线路和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应当符合有关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多合一场所内的人员应当规范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不得擅自拉接临时线路、管路；不得在厨房以外使用或者放置液

化石油气罐、可燃液体；不得在厨房以外区域使用明火，使用明

火的厨房应当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并设置自然排风窗。

第十三条 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在多合一场所进行电焊、

气焊、气割、砂轮切割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应当经单位消防

安全责任人或者管理人批准，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

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第十四条 多合一场所集中区域的建设管理单位或者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统一设置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存放和充电场

所，并加强管理。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多合一场所内停放电动两轮车、电

动三轮车，或者为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充电。

第十五条 多合一场所的使用权人应当学习消防常识，参加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掌握相应的防火、报警、灭火和组织人员疏

散逃生方法。

第十六条 多合一场所的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消防救援机构

的要求制定值班巡查制度，落实值班巡查责任，值班巡查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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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值班巡查人员确需临时住宿在多合一场所内的，人数不得超

过两人，住宿区域应当直通安全出口。

第十七条 多合一场所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经常性地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及时进行整改，

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的，任何人不得在场所内留宿。

第十八条 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和其他负有行业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组织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

第十九条 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托社会化的消

防工作网络，对消防监督检查范围内的多合一场所进行摸底排

查、登记造册；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依

法督促整改意见的落实。

消防救援机构发现本地区多合一场所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

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

门、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第二十条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对改变建筑功能用途行为的监督检查，对擅自改变功能用

途设置多合一场所的，依法进行查处并督促整改。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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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多合一场所的电器

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

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消防救

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两百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多合一场所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

人整改的；

（二）对消防安全隐患的投诉未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多合一场所，是指住宿与生产、储

存、经营等混合设置在同一连通空间内的室内场所。

本规定所称完全分隔，是指采用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和耐

火极限不低于 1.5小时的楼板进行分隔。

本规定所称防火分隔，是指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小时的不

燃烧体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小时的楼板进行分隔，墙上确需

开门的，应当为常闭式乙级防火门。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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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市委各部门，市军分区，省属有关单位。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7日印发


